管理编号：QXJC-JSJL-01-074
清远市清新区建筑工程检测站有限公司

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委托单
委托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编号：
	委托单位
	

	工程名称
	

	检测范围
	

	工程地址
	

	建设单位
	
	设计单位
	

	施工单位
	
	装修单位
	

	见证/监理单位
	
	见证人
	

	监督单位
	
	监督登记号
	
	监督员
	

	检验性质
	□见证取样   □监督检验   □委托检测   □其它           

	样     品     信     息

	样品编号
	
	民用建筑类别
	□Ⅰ类     □Ⅱ类

	装修类型
	□装修 □毛坯
	总房间数（间）
	
	检测房间数（间）
	
	总测点数(点)
	

	检测项目
	检测方法

	□甲醛
	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-2020

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：化学性指标 GB/T 18204.2-2025 



	□氨
	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：化学性指标 GB/T 18204.2-2025 

	□氡
	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-2020

	□苯
	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-2020

	□甲苯
	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-2020

	□二甲苯
	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-2020

	□TVOC
	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-2020

	取样标准
	检测点按检测单元面积设置，每个单元使用面积＜50m2设一个检测点；≥50m2且＜100m2设2个检测点；≥100m2且＜500m2设不少于3个检测点；≥500m2且＜1000m2设不少于5个检测点；≥1000m2的部分，每增加1000m2增设1，增加面积不足1000m2时按增加1000m2算。

	备注
	

	我方同意检测及其他服务按此协议的条件进行，并支付检测费用和提供必要的合作。

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样品状态
	□正常   □异常 情况说明：           
	样品处理意见
	□不退样       □退样

	受理人
	
	受理日期
	

	复核人
	
	复核日期
	


说明：  1、委托方确认检测项目、检测依据、保证提供样品和资料的真实性；

2、见证人确认对有见证检验样品的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；

3、监督部门对监督抽样样品的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责；

4、公司地址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107国道南348号；

5、联系电话：0763-5810447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
